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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旅外徽州同乡会的治理架构与社会功能1

张小坡

【摘 要】：同乡会是团结同乡、联络乡谊的一种新式地缘组织，出现于清末。近代旅外徽州人建有数量众多的

同乡会。徽州同乡会采用现代党团的组织形式，内部分工明确，突出集体领导，民主决策，强调监督制衡，并根据

社会形势的变化逐渐完善治理架构，以增强适应能力。会员是同乡会最基本的构成，他们缴纳的会费及捐输是同乡

会的重要收入来源。同乡会对内服务同乡，对外服务桑梓，这也是其开展会务活动的中心内容。各地徽州同乡会高

度重视教育，从建小学、开夜校、设图书馆乃至办幼稚园等举措，可以看出同乡会为满足旅外同乡的现实需求，提

高同乡的就业能力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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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会是清末开始出现的一种新型同乡组织，在旅外徽州人集中的地方，徽州同乡会也先后设立起来。由于会馆是明清时

期旅外徽州人聚合团结的重要组织，设置比较普遍，就使得同乡会与会馆之间的关系稍显复杂。在多数地方，徽州同乡会由会

馆管理人员参与发起，借助会馆场所开办，如新安旅镇同乡会的事务所就设在镇江新安会馆，主事者黄乐民、黄白民、杨荫庭

等都是新安会馆的董事
[1]
。有的地方则直接将会馆改组为同乡会，如北京歙县会馆在 1914 年变更会馆章程，组织同乡会

[2]
。上

海徽宁会馆和徽州各县旅沪同乡会并行其道，各有分工，徽宁会馆所办事业主要为施医药、寄棺、运柩、赊棺、助殓、埋葬几

类，徽宁旅沪同乡会主要为同乡提供就业、教育、慈善等方面的服务[3]。可见同乡会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对会馆的取代，两者的关

系是多维的，折射出丰富的历史意蕴。

学界对近代旅外徽州同乡组织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王振忠考察了民国时期徽州旅浙硖石同乡会[4]。郭绪印、沈树永、冯

剑辉、刘家富、蒋含平等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上海的徽州同乡组织[5]。唐力行考察了徽州旅沪同乡会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建立到

1953年消亡的发展过程，还分析了徽州旅沪同乡会的救乡功能，复原了参与 1947年歙县旅沪同乡会扑灭家乡疟疾运动会的大多

数绅董的简历及绅董城乡联动的网络[6]。徐松如则考察了同乡网络在婺源回皖运动中的社会动员能力[7]2。由于现存资料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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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成果多以上海的徽州同乡团体为研究对象。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档案、报刊、同乡会报告书等资料，

考察近代旅外徽州同乡会的设立情况、治理架构及社会功能等问题，以期丰富对近代徽州旅外同乡组织的认识。

一、近代旅外徽州同乡会的设立情况

徽州同乡会的设立，与居住该地的徽州人数量相关。旅居徽州人较多的地方，以县为单位设立同乡会，如绩溪旅杭同乡会、

绩溪旅芜同乡会、夥县旅杭同乡会等；人数较少的地方，则集合徽州六县同乡设立同乡会，如徽属六邑旅省同乡会、徽州旅衢

同乡会、新安同乡会等。在部分城镇，徽州、宁国两地人士联合设立徽宁同乡会，如上海的徽宁旅沪同乡会、镇江的徽宁旅镇

同乡会等。旅外徽州人也加入皖南同乡会、全皖同乡会，如 1912年 1月，旅居上海的徽州人参与组织了皖南旅沪同乡会[1]；同

年 3月，全皖旅沪同乡会成立，旅沪徽州人加入了该组织
[2]
。

下面按照设立时间的先后，对各地徽州同乡会的设立情况进行梳理。

（一）徽州各县旅沪同乡会的设立

祁门旅沪同乡会是徽州各县旅沪同乡会中成立最早的。1920年 11月 19日，祁门旅沪同乡会在五马路馥兴园后厅召开筹备

大会，到会者 60余人，讨论办理同乡会及会员量力输助办法，定于 12 月 1日下午在三马路一江春菜馆举行成立大会。同乡会

成立当日，除旅居上海的祁门同乡外，来自广东、松江、湖州、南浔等地的祁门同乡代表也出席了大会，颇极一时之盛。大会

投票选举产生正、副会长和各机构组成人员[3]。其后，同乡会事务所设于新闸路商界联合会内[4]。

1923年 4月 1日，歙县旅沪同乡会在城内纸业公所举行成立大会，到会同乡 100余人。会上对章程草案略作修改，公决通

过。随后选举评议员 20 人、干事员 18 人，选举徐季龙、曹味蘅、叶礼文 3 人为会董，程霖生为会长，许伯龙、曹惟明为副会

长[5]。

1923 年 4 月 8 日下午，徽宁旅沪同乡会在西藏路举行成立大会，会员及来宾 2000 余人与会。大会推举曹志功、路文彬等

30 人为执行委员，组成执行委员会，安徽同乡李仲轩、柏文蔚、郑介诚相继发表演说。会上还演出滑稽影戏、拳术、舞蹈、丝

竹等精彩节目助兴[6]。

1927年 5月 20日，休宁旅沪同乡会举行成立大会，吴蝶卿、朱希白、黄禹鼎、曹志功、汪楚生 5人组成主席团，曹志功报

告筹备经过，朱希白报告当选评议员名单，黄禹鼎宣读会章，全部通过。随后全皖公会代表洪振九等致辞，会员吴介眉、张益

斋等发表演说。最后演出双簧、昆剧、滑稽、魔术、叠罗汉等节目，场面颇为热烈[7]。

1928年 2月 10日上午，婺源旅沪同乡会在西藏路举行成立大会，胡适、陈葩春等各界名流及婺源旅沪同乡共千余人出席大

会。会上报告了同乡会的意义及筹备经过，许世英代表王穆轩，柏文蔚代表王竹如先后宣读颂词，胡适、李振亚相继发表演说。

演说结束，至新新酒楼欢宴[8]。

黟县旅沪同乡 1929年即开始筹备同乡会。1932年 6月 13日下午，黟县旅沪同乡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100余人到会。会

议讨论通过了同乡会章程，选举江辅庭、汪逊夫、胡德馨为监察委员，胡兴仁、俞岑荪为候补监察委员，余一辰、汪励吾、汪

茂生等为执行委员，胡立夫、余阶升等为候补执行委员[9]。

1929年，绩溪旅沪同乡程克藩、程如麟等 6人发起组织绩溪旅沪同乡会，以谋同乡幸福，尽桑梓义务，临时事务所设于公

共租界芝罘劳合路 231号东楼。筹备会于 1929年 5月 12日发布通告征求会员，呼吁绩溪旅沪同乡在当月内前来报名登记，以

便定期召开会员大会，选举委员
[10]

。因资料缺乏，绩溪旅沪同乡会正式成立的确切时间无从得知，但从《申报》《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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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报刊的报道中，可知绩溪旅沪同乡会先后召开数次执监会议，讨论救济桑梓，购办米谷运回绩溪平粜，援助乡人，协助办理

绩溪、荆昌划界诸事宜[11]3。

（二）上海之外各地徽州同乡会的设立

1934 年，国民政府将婺源划归江西省第五行政区，婺源与其他徽州各县旅外同乡会群情反对，奔走呼号，掀起了长达十数

年的婺源回皖运动。参与运动的徽州同乡组织，根据来往电文的不完全统计，除了徽州旅沪各同乡会之外，还有徽属六邑旅省

同乡会、婺源旅省同乡会、婺源旅休同乡会、婺源旅京同乡会、婺源旅锡同乡会、婺源旅常同乡会、婺源旅苏同乡会、婺源旅

芜同乡会、新安六邑旅汉同乡会、新安六邑旅镇同乡会、芜湖徽州会馆、徽州旅平同乡会、婺源旅乐同乡会、旅湘新安同乡会、

婺源旅邕同乡会、旅鄱新安书院、绩溪旅汉同乡会、婺源旅湘常德同乡会、婺源旅浔同乡会、南通新安会馆、婺源旅桂同乡会

等。这些同乡会分布在安庆、芜湖、汉口、九江、南京、无锡、常州、镇江、苏州、平湖、乐平、常德、桂林等地[1]，从中可以

推测徽州旅外同乡会的数量非常庞大。因资料不足，我们目前无法精确统计出旅外徽州同乡会的数量，只能以现有条件下收集

到的资料对各地徽州同乡会的设立情况进行粗略梳理。

为了顺应时代潮流，北京歙县会馆于 1914年改组，订立同乡会章程八章三十条，以“联络乡情，增进公益”为宗旨，设会

长 1人、副会长 2人，评议员 8人，庶务 1人[2]。

1921年，华义银行经理、休宁人金慰侬鉴于旅居天津的休宁同乡日渐增多，却没有同乡团体以联情谊，出面组织了利休社。

3月 27日在江南第一楼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 30余人，推举周聿修为社长，金慰侬、程璘彬为理事员，戴笙甫、朱笑予为评议

员，余裴山为文牍员，汪瑾章为会计员[3]。利休社成立后，高度关注桑梓情况，编印月刊寄发各处同乡以互通消息。

1928 年，旅居浙江省龙游县的徽州同乡叶笑山、郑小亭、胡文耀等人发起组织旅龙新安同乡会，农历闰二月十八日筹备会

召开，推举筹备委员 30人。五月初十日，在新安会馆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会员千余人到会。同年，金华徽商发起徽州旅浙金华

同乡会，旅居严州的徽州同乡程维新等发起组织严州徽州同乡会。1929年，嘉兴的徽州同乡发起组织徽州同乡会，于 1月 14曰

在新安会馆召开筹备会，定会名为新安旅浙嘉兴同乡会，采取硖石徽州同乡会章程，印刷调查表，派人在附近乡镇调查徽州同

乡人数；在各报刊登载启事，征求同乡入会[4]。

1929年 4月 7日，歙县旅苏同乡会在苏州南显子巷安徽会馆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汪已文、叶青、汪文焕等 20余人为执行和

监察委员，下午举行委员就职典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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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皖南旅沪同乡会简章》，《申报》1912年 1月 25日。

[2]《全皖旅沪同乡会成立》，《申报》1W2年 3月 20日。

[3]《祁门同乡会组织成立纪》，《民国日报》1920年 12月 18日。

[4]《祁门士商组织同乡会》，《民国日报》1%1年 1月 27日。

[5]《歙县旅沪同乡会开成立会》，《申报》1923年 4月 2日。

[6]《徽宁旅沪同乡会成立》，《民国日报》1923年 4月 9日；《徽宁同乡会成立大会纪》，《申报》1923年 4月 9日。

[7]《休宁同乡会成立大会》，《申报》1927年 5月 21日。

[8]《婺源同乡会成立大会纪》，《申报》1928年 2月 11日。

[9]《黟县同乡会成立》，《申报》1932年 6月 15日。

[10]《绩溪同乡会第二届筹备会》，《申报》19四年 6月 16日。

[11]《绩溪同乡会执监联会》，《申报》1930年 8月 8日；《绩溪同乡会执监联会》，《申报》1930年 9月 5日；《绩溪同乡

会开会记》，《申报》1930年 10月 21日；《绩溪同乡会开会记》，《申报》19311年 4月 3日；《绩溪同乡会执监会记》，

《申报》1931年 6月 I5日；《绩溪同乡会开会记》，《申报》1931年 7月 27日；《绩溪同乡会开会救济桑梓》，《申报》1935

年 4月 3日；《绩溪同乡会昨开执监会》，《申报》1937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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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旅居镇江的徽州同乡不但成立了新安旅镇同乡会，还联合宁国同乡设立徽宁旅镇同乡会。在杨荫庭、黄白民诸人

的经营下，新安旅镇同乡会先后创设幼稚园、合作社、图书馆，还建设新住宅，兴办豆食品公司[6]。

1933 年春，在汉口经商的孙静山、方少岩等人发起组织旅汉新安六邑同乡会，得到多数同乡的赞助。8 月 1 曰举行成立大

会，采用分县选举的方式，选出执监委员，同时通电各地同乡团体，发表告同乡书，宣布同乡会拟办事务[7]。

1936年 5月 31日，黟县旅安（吉）同乡会在梅溪镇商会内召集同乡扩大会议，推举汪云峰、黄志钟等 7人为同乡会筹备委

员，以晓墅镇上街古黟会馆为同乡会永久会址。因会馆年久失修，破旧不堪，决定由该地同乡捐资重修，并于 11 月 23 日举行

落成开幕典礼，选举执监理事[8]。

吴江县盛泽镇一直是徽宁商人聚集的地方，1936年 7月 25日，徽宁旅盛同乡会第一次筹备会在镇公所召开，出席者 33人，

推举汪福元、洪光宸等 15人为筹备委员。议决由起草委员会拟订会章草案，提交筹备委员会修改。筹备委员会推选方勉仁为主

任，油印会章草案分发会员，由已入会会员分发通告，征求会员[9]。

绩溪旅芜同乡会于 1936 年 10 月 6日举行全体执监委员宣誓就职典礼，芜湖县党部代表、县政府代表、公安局代表出席并

讲话。旋即召开第一次执监会议，投票选举吴兴周、高棣华、周协恭、胡仰之、高柱之为常务委员，并推举吴兴周为主席[10]。

1936年 10月 15日，徽州旅宜（兴）同乡会张渚分会召开成立大会，除请假者外，出席会员 76人，各机关参加者 100余人
[11]4。

南昌的徽州人组织了新安同乡会，于 1936年 10月 29日朱子诞辰举行祀朱典礼，颇极一时之盛。《徽州日报》进行了详细

报道[1]。

旅居杭州的黟县人成立了黟县旅杭同乡会，1937年 1月 13日，同乡会召开团拜会，同乡汤锦祥认为旧有组织徒具其名，欲

赶上时代潮流，非依照“人民团体组织法”不可。与会同乡均赞成其议，开始着手改组同乡会[2]。

1937年初，徽州旅衢同乡会以第六届执监委员任期届满，依法改选，投票选出第七届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3]。

二、旅外徽州同乡会的治理架构
                                                       
4
[1]婺源旅沪同乡会编印：《力争婺源管辖案牍汇编》，上海图书馆藏；《特载.各旅外同乡为婺邑改隶江西之陈请意见》，《新

安月刊》第 2卷第 7、8期合刊，1934年 9月 25日。

[2]《1947 年各省会馆总登记表》，转引自李金龙等主编《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上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 27

页。

[3]《旅津休宁人之桑梓热》，《益世报》1921年 3月 30日。

[4]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 16-20 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第四章《“徽侨”与长江中下游区域社会》，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 480～481页。

[5]《苏州.歙县同乡会成立》，《申报》I929年 4月 9日。

[6]《对于本刊复兴之希望》，《新安月刊》复刊第 1期，1936年 11月 1日。

[7]《各地徽侨消息.汉口同乡会之成立经过》，《新安月刊》第 1卷第 8期，1933年 10月 25日。

[8]《各埠徽音》，《新安月刊》复刊第 1期，1936年 11月 1日。

[9]《徽宁旅盛同乡组织同乡会》，《皖事汇报》1936年第 21期。

[10]《各埠徽音》，《新安月刊》复刊第 1期，1936年 11月 1日。

[11]《徽州旅宜同乡会张渚分会开成立大会》，《徽州日报》1936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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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明清时期会馆、公所往往掌握在一二实权人物手中有所不同，同乡会大多采用现代党团选举法、任期法的组织形式，内

部分工明确，权责清晰，突出集体领导，民主决策，并能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逐渐完善治理架构，以增强适应能力。

同乡会成立之初，一般会在全体会员大会上制定章程，并呈请地方当局备案，以此约束全体会员的行为，指导会务发展。

章程大致分为总纲、会员、会费、组织、附则等章，各章下又列若干条，对同乡会的名称、性质、宗旨、会员资格、会员的权

利和义务、会费缴纳、组织结构及部门职责、会议种类及会期等做出详细规定。

（一）组织结构

1923年 4月 1日歙县旅沪同乡会全体会员大会通过的同乡会章程规定，同乡会设会长 1人，总理本会一切事务，并担任各

类会议主席。设副会长 2人，协同会长办理本会一切事务，在会长缺席时，担任各类会议主席。设评议员 20人，议决会员提议

事件。设干事员 18人，办理本会对内、对外事宜，并执行会员大会和评议会议决事项。为方便办事起见，干事员又分为交际干

事 6人、文牍干事 2人、庶务干事 2人、会计干事 2人、调查干事 6人。同乡会另设会董 3人，名誉会董若干人，协同正、副

会长主持本会重要事项，并雇用书记 1 人常川驻会，处理缮写、收发文档及各项杂务。同乡会职员除名誉会董外，全部由大会

选举产生，任期 1年，可连选连任。职员均为义务职，书记员由同乡会酌量给予津贴。

歙县旅沪同乡会的会议分为会员大会、临时大会、评议会三类，每年 1 月 1 日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一次，报告会务，宣布收

支，选举职员，修改会章等，并议决重要事件。临时大会议决临时发生的重要事件，由会长召集，或由会员 20人以上提议召集。

评议会由会长、副会长、评议员组成，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开会一次。各项会议，非全体会员四分之一以上出席，不得开会；

非出席会员过半数以上之同意，不得议决[4]。

1931年 1月 1日，歙县旅沪同乡会全体会员大会修订章程，对同乡会的组织结构作了适当调整，同乡会会务由会员大会议

决之，会员大会闭幕期间设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处理会务。执行委员会额定执行委员 15人，执行会员大会议决案，并办理

本会一切事务，其中设常务委员 5 人，分别处理总务、调解、交际、文书、会计各科事务。监察委员会额定监察委员 9 人，监

察会务，稽核款项用途。执、监委员由全体会员大会投票选举产生。执、监委员会各设主席 1人，由执、监委员分别互选产生，

担任各类会议的主席及对外代表本会。凡本会会员认缴特别捐 100 元以上者，或者声望卓著、能热心赞助本会者可以被推举为

会董。同乡会设办事员若干人，常川驻会，承接常务委员的命令，办理缮写、收发文件及各项杂务。职员为名誉职衔，只有办

事员由同乡会酌给薪资。候补执监委员及会董均可列席各项会议，但无表决权[5]5。

新安旅溧同乡会设评议、理事二部。评议部设评议委员 15人，由会员用记名投票法选举产生，以得票最多数者当选，并设

候补委员 7人，以得票次多数者当选，在评议委员缺额时依次递补之。评议部设评议委员长 1 人、副委员长 2 人，由评议委员

互选产生，委员长总理同乡会全部事务。评议部常务会议每月开会两次，如遇有特别事故发生时，由评议委员 5 人以上提议，

可召集临时会议，理事部认为必要时亦得函请召集之。评议部议事，非得评议委员过半数以上之同意不得议决。评议委员均系

名誉职务，不支薪水，亦不得兼任理事部职务，任期一年，可连选连任。评议部的职责有：议决理事部的提案；当理事部处理

事务失当时，要进行质问，如理事部给出的理由不充分，可以否定其措施；答复理事部的咨询并提出建议案；议决同乡会预算、

决算及会内基金或不动产的使用；受理会员请愿。

新安旅溧同乡会理事部设执行委员 21人，由会员用记名投票法选举，以得票最多数者当选，并设候补委员 9人，以得票次

                                                       
5[1]《各埠徽音》，《新安月刊》复刊第 2期，1936年 12月 1日。

[2]《各埠徽音》，《新安月刊》第 5卷第 3、4期合刊，1937年 5月 1日。

[3]《各埠徽音》，《新安月刊》第 5卷第 1、2期合刊，1937年 3月 1日。

[4]《歙县旅沪同乡会第一届报告书·本会会章》。此份材料复印件承蒙歙县党史地志办邵宝振主任惠赐，谨致谢忱。

[5]《歙县旅沪同乡会第八届报告书·本会会章》，Q6-5-1034，上海市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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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者当选，当执行委员缺额时依次递补之。理事部设执行委员长 1 人、副委员长 2 人，由执行委员互选产生，委员长总理全

部事务，理事部集会时担任会议主席。理事部设庶务、财政、文书、交际、调查五股，每股设正、副主任各一人，分科办事，

执行会务。理事部常务会议每月召开二次，于评议部常务会议后一日举行，如遇有特别事故发生时，由理事部执行委员 5 人以

上提议，可召集临时会议。理事部会议没有执行委员过半数以上之同意不得议决。执行委员均系义务职，不支薪水，但常川驻

会执行委员 1人酌给津贴，其数额由理事部决定。

新安旅溧同乡会每年春季召开选举委员大会一次，会前 10天发布通告，会员届期均应到会。大会期间，审查全年出纳会费，

会员如有建议，有 10 人以上连署可以提出议案，由评议部议决施行。若遇紧急事故，有会员 10 人以上请求，会员三分之一出

席，可召集紧急会议[1]。

（二）会员及会费

作为同乡会最基本的构成，会员数量是衡量同乡会规模的主要指标，同乡会的功能也基本上围绕会员展开。如嘉兴的新安

旅禾同乡会，就将该会任务总结为“会员之职业介绍及合作事业；举办会员间公共利益及慈善救济事项；关于会员之咨询请求

事项”
[2]
。

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充同乡会规模，旅外徽州同乡会在筹备期内就广泛宣传，征求会员，正式成立后，也一直将征求会员列

为重要会务工作。新安旅溧同乡会规定，“凡旅溧同乡年龄在十六岁以上，依照本会章程，遵守本会纪律，皆得为本会会员”。

但新安旅溧同乡会对会员身份也作了一定区分，一种是未入会者，每年由同乡会详细调查登记，载入同乡录以备稽考而资保护，

但不缴纳会费，也不享有正式会员的权利。第二种是原籍为徽州，旅居于外的时间久远，但始终没有脱离原籍，而又志愿入会

者，经本会会员三人以上介绍，可以入会为会员。第三种是旅居溧阳邻县宜兴、金坛、高淳、郎溪的同乡，有志愿入会者，经

本会会员三人以上介绍，亦可入会为会员。加入同乡会的会员，先由会中发给志愿书，填写交会，列入会员名册，发给会章。

会员如果品行不端，触犯同乡会对会员资格的限制条件，或者长期不缴会费，由评议部议决取消其会员资格。会员因离开溧阳

或其他事由自请出会者，则由理事部提交评议部议决。

会员入会时，须缴纳入会费 5角。入会后，每年要交“经常费”，分为 5角、1元、2元三种，视个人经济实力而自行认定，

每年在召开会员大会时一次性缴足。同乡会遇有特殊情况，可募集特别捐，能捐助特别费 50 元以上者，由同乡会发荣誉奖章，

以资鼓励[3]。

新安旅禾同乡会规定，凡旅居嘉兴县区域内的徽州府属六县同乡，经二人以上介绍可加入本会为会员。会员享有表决权、

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参与本会所举办各项事务的权利。会员也应履行应尽的义务，要遵守本会章程，服从本会的决议案，按

时缴纳会费，积极参与本会举办的各项活动。会员因事不能出席会员大会时，要书面委托其他会员代理[4]。

1923 年，徽宁旅沪同乡会章程规定，凡旅沪徽宁同乡年满十六岁，“未经宣告破产或剥夺公权并无精神病者”，经会员一

人介绍，得为本会会员。会员享有同乡会所办各项事务的权利以及享有提案权、选举职员权及被选举权。会员应缴纳常年会费，

分为 5角、1元、5元三种，每年缴会费 5元者为甲种会员，缴会费 1元者为乙种会员，缴会费 5角者为丙种会员，由会员入会

时自行认定，会员如能一次性缴纳会费 50元以上即为永久会员。当同乡会有特别需要时，由会员量力缴纳特别捐。除了会员缴

纳的会费外，徽宁旅沪同乡会还筹集巨款作为基金，遇有紧要事项，并经评议部通过，才可动用。每年年终，会计科将全年收

支各款制成经费出人概略表，于次年三月以前印刷公布[5]。

会费与特别捐是同乡会最主要的收入来源。1923年，歙县旅沪同乡会共收到特別捐款 3329元，常年会费 833元，加上存款

利息洋 125.49元，会计垫款 300元，当年收入共计 4587.49元，而支出只有 1108.1元，收支相抵，共存洋 3479.39元[6]。第二

年收支相抵存洋 3867.79元，第三年共收入 4879.39元，支出 1000.815元，收支相抵存洋 3878.575元，可见歙县旅沪同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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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规模在不断增加[7]。据徽宁旅沪同乡会第一届理事部 1923年 10月至 1924年 9月的收支报告，会员费共计洋 3187.884元，

特别捐款洋 797元，支出共计洋 2272.707元，收支相抵，存洋 1712.177元[8]6。

三、旅外徽州同乡会的社会功能

常年奔波劳碌的旅外徽州人，时常面临各种不虞，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与精神压力，同乡会就成为他们聚集落脚的场所

和归宿。与传统会馆主要举办寄柩、运棺、祭祀等“事死”业务有所不同，旅外徽州同乡会着力解决的是同乡的现世需求。同

乡会以“联络乡谊，交换感情，发挥互助精神、增进旅居幸福”为指归，在团结同乡、服务同乡，为同乡谋福利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同乡会力图满足旅外同乡寄托乡情的精神需求，帮助他们缓解初至异地的紧张压力，消除身在异乡为异客的陌生感，尽

快完成在他乡的适应过程。同时也通过发挥团体的力量，帮助同乡纾困解难，维护同乡的合法利益。在做好服务同乡工作的基

础上，同乡会发挥联结家乡的纽带作用，致力于促进家乡建设，推动家乡发展。由此言之，旅外徽州同乡会的社会功能可分为

对内服务同乡、对外服务桑梓两个方面，会务活动也大体上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新安旅溧同乡会在章程中明确该会任务总共

为四条，一是对同乡各项事业的盛衰和生计的发展有指导扶持的任务，二是对同乡公益、慈善诸事业有提倡筹备的任务，三是

当同乡的生命财产遇到外界的压迫、侵略、损害时有共同援助的任务，四是对徽州各县的治安、农工、教育、交通、水利等事

业有调查督促的任务
[1]
。可见新安旅溧同乡会把服务同乡放在了会务工作的首位，但是对家乡事业的关注也始终没有改变。

徽宁旅沪同乡会在 1923年会章中所规定的五项任务皆集中于服务同乡方面，分别是：“（一）关于徽宁旅沪各界之利病得

失，本会有调护指导之任务；（二）关于徽宁旅沪同乡生计之盛衰，本会有研究扶持之任务；（三）关于徽宁旅沪同乡公益慈

善诸事业，本会有提挈筹维之任务；（四）关于徽宁旅沪同乡生命财产横来之损害，本会有公同援助之任务；（五）关于徽宁

之实业、教育暨其他民政事项，本会有调查促进之任务。”[2]1946 年，婺源旅沪同乡会规定的六项任务中有五项是保护在上海

的婺源人的利益，一项是关于桑梓建设事业的：“1.关于同乡利病得失之调护指导事项；2.关于同乡争议之调解事项；3.关于

同乡生命财产无故被人侵害时之援救事项；4.关于同乡公益之兴办维持事项；5.关于同乡实业教育之提倡事项；6.关于桑梓政

治经济暨治安上之建设事项。”[3]

《徽宁旅沪同乡会第一届报告书》收录了该会自 1923年 5月至 1924年 9月间所办理的 37项事件，其中关于同乡会自身会

务的只有“办理第一届职员选举事件”“欢迎会董事件”“举行新春同乐会事件”“一周纪念大会事件”等 4 件，而有关旅外

徽宁同乡的事件共有 18 件，有关家乡社会的事件共有 15 件。这些事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旅外徽州同乡会的社会功能，如对内

功能表现为救助同乡，使其免遭不正当损害，为受害同乡排忧解难，平抑冤屈，争取权益，调解诸如劳资矛盾之类的同乡纠纷，

设立施诊所为同乡提供医疗服务等；对外功能则致力于服务桑梓，监督家乡基层官员的作为，发表政见，援助受害乡人，积极

救乡，为家乡争取和平环境，关注家乡经济建设等。而这些事件的办理经过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同乡会的运行特点，即通过

召开理评联席会议或执监联席会议，形成决议，指派专人代表同乡会出面处理，体现了团体的力量。

下面仅就旅外徽州同乡会比较关注的移民教育问题略作铺陈，以深入了解其功能。徽州人一向重视教育，不但在徽州本土

大力兴办教育，在侨寓地也组织力量设立学校，满足移民子弟对教育的需求。1922 年春，江振华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桥首安里创

立新安小学，次年因学生人数骤增，校舍不够使用，便在格洛克路（后改名柳林路）创办新安公学。1929 年又在贝勒路（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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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据《新安旅溧同乡会简章》。此份材料复印件由黄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刘芳正博士惠赐，谨致谢忱。

[2]《新安旅禾同乡会章程》，L035-001-0212,浙江省档案馆藏。

[3]《新安旅溧同乡会简章》。

[4]《新安旅禾同乡会章程》，L035-001-0212,浙江省档案馆藏。

[5]《徽宁旅沪同乡会第一届报告书•本会会章》。

[6]《歙县旅沪同乡会第一届报告书•收支报告》。

[7]《歙县旅沪同乡会第一届报告书•收付款清单》。

[8]《徽宁旅沪同乡会第一届报告书•收支报告》。



8

名黄陂南路）添设徽宁小学，当年新安小学停办。1930年 10月，上海市教育局以组织尚欠完备、办理腐败为由，拟取缔徽宁小

学和新安公学。黄宾虹、王仲奇、朱曼华等人接到同乡的报告后，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学校组织尚欠完备实出于经济原因，

而且平时无论是否为同乡子弟，凡属家境贫寒者皆减免学费，两校学生已有三四百人之多，一旦关闭，则因尚在学期中间，面

临无处转学的局面。为维持数百儿童的学业，黄宾虹等人决定成立新安、徽宁学校校董会筹备委员会，一面督率改良，整顿校

务，一面呈请上海市教育局收回成命。教育局派员复查后，认为该校既能诚意改进，可以暂免取缔。其后筹备委员会将两校合

而为一，改名为私立徽宁小学，定柳林路为一校，黄陂南路为二校。1931年 7月，私立徽宁小学遵照国民政府新颁布的私立学

校校董会规程，正式设立校董会，推定许世英等 8 人为校董，他们或为文化名流，或为政府官员，皆有一定社会地位，能够为

学校争取更多的资源。徽宁小学将校董姓名、年龄、籍贯、经历详细填表送呈上海市教育局备案，并声明学校经费除收取学费

外，不敷部分由校董会负担[4]。

1923 年徽宁旅沪同乡会成立之初，即有会员提议创办徽宁夜校，以提高同乡的识字水平，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此条建议

获得赞同，很快就举办了一期。当同乡会事务所搬迁至新闸路后，交通更加便利，便由常务理事曹志功主持夜校事宜，将会议

室辟为教室，并在《申报》等报刊上刊登招生广告，告知徽宁同乡会将举办商业义务夜校，利用晚间补习应用性知识，课程中

西并重，讲求实用，无论同乡与否，一律免收学费[5]7。因教室狭小，只能容纳 40人，额满即行开课，聘请黄佩章教授英文、笔

算，张国梁教授国语，蔡晓和教授国文、尺牍、珠算。黄佩章酌量补给车马费，张国梁、蔡晓和二人分文不取。学生多为贫寒

子弟，由同乡会津贴书籍，借以奖励好学之士。

歙县旅沪同乡会会章第三条规定应举办“增进公众幸福之事项”，评议员徐云松提议举办图书馆，以启迪会员新知，陶冶

情性，先由同乡会拨洋百元购置图书，并欢迎会员捐助书籍。此项提议由主席提交 1923年 10月 7日第 7次评议会议决通过，

由副会长许伯龙草拟章程，提交 11月 11日第 8次评议会议决通过[1]。1924年 4月 21日，歙县旅沪同乡会召开评议会，许伯龙、

罗纯夫、徐云松等人提议，照章程第二条“旅沪儿童教育事业之规定”，应设立义务夜校，名为“歙县旅沪同乡会义务夜校”。

会上公推罗纯夫、许士琪等办理，罗纯夫被推举为校长[2]。

1928 年农历正月初六，婺源旅沪同乡会筹备处在开团拜会时，汪维英提议，同乡会应办职业学校，栽培同乡子弟，等学生

毕业时，由同乡会分别保荐生意，得到全体赞成[3]。7月 5日，婺源旅沪同乡会召开筹办职业学校会议，议决筹办学校器具，费

用由会计科临时支出，学生额定 40名，先招免费生 10 名，自费生 20 名，待经费充足，再增加免费生 10 名。开学典礼定于 8

月 5日举行，招生广告于 7月 22日登载[4]。7月 23日，婺源同乡会议决，职业学校于 8月 5日举行开学典礼，并请同乡名人演

说，备有影戏多种以助余兴，学生额定 30名，分为免费生 10名，自费生 20名[5]。

新安旅镇同乡会也在会所内设立图书部，为会员提供图书借阅服务。1930 年，新安旅镇同乡会会所建成，崇楼大厦，颇为

壮观，便在楼内辟出一间作为图书部，藏有二十四史 3214卷，计 392册[6]。图书部成立后，藏书量不断扩充，除陆续添购书籍

外，还得到各埠同乡的热心捐助，同乡会常务委员黄白民更是亲自向上海一位大藏书家征得一批善本旧书，共计 200 余本，有

力地充实了图书部[7]。与此同时，新安旅镇同乡会还筹备创办新安小学，邀请热心小学教育、教学经验丰富的旅沪徽州同乡方与

岩及旅苏徽州同乡汪已文到镇江商讨进行办法，方与岩和汪已文作了详细指导，并介绍赴南京著名小学参观。同乡会推定新安

小学校董杨荫庭、黄白民、黄乐民、章机、杨文霞 5 人前往南京，参观了南京特别市东区实验小学、江苏省立南中实验小学、

晓庄农村小学[8]。虽然学校经费已由新安旅镇同乡会议定拨发，但校舍、主持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最后同乡会决定先创办幼

稚园。

                                                       
7[1]《新安旅溧同乡会简章》。

[2]《徽宁旅沪同乡会第一届报告书•本会会章》。

[3]《婺源旅沪同乡会.婺源旅沪同乡会章程》，Q6-5-1037，上海市档案馆藏。

[4]《私立徽宁小学立案》，Q235-1-1196，上海市档案馆藏。

[5]《徽宁同乡会夜校将开学》，《申报》1926年 9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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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 1 月，新安旅镇同乡会执监联席会议召开，议定在该会王家巷新会舍的第三幢房屋及后面花园创办新安幼稚园，由

同乡会拨付基金 3000元，开办费 500元，每月经常费 100元，并请幼稚教育专家孙铭勋、戴自庵到镇江视察园址及商定筹备规

程，由同乡会派杨文霞、戴映秋两位女士赴上海参加孙铭勋主持的劳工幼儿团实习一年，期满学成返回镇江。新安幼稚园装修

一新，儿童生活教材用具、玩具等购办齐全。2月 22日开学，每周在江苏省出版的《幼稚教育》刊登广告，幼稚园开学时，另

由同乡会主办的《新安月刊》出版一期专刊[9]。新安幼稚园随后在《幼稚教育》和《新安月刊》上登载招生简章，称幼稚园课程

是根据生活教育的原理，用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将各种活动联成一体，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儿童健康的身体，快活的情绪。主要

教学内容为卫生习惯、疾病治疗、音乐节奏、听音乐名曲、作画、剪贴、欣赏名画、游戏、故事、歌谣、戏剧、搭积木、玩科

学把戏、照料小花木、制造玩具、洒扫拂拭、识字、写字等。凡二岁以上、六岁以下幼儿皆可人园，每学期交纳费用 5 元，作

为购办笔墨纸张、药品、茶水、点心之用，报名时缴清。学额暂定 30名，亦可寄宿，膳宿费另定。报名后，儿童即可到园任意

玩耍，教师也可至家中与儿童谈话
[10]
。1935年 11月 1日，新安旅镇同乡会召开新安幼稚园园董会议，通过了 1935年度决算及

1936年度上学期预算各案，并将该园组织规程及园董会会议规程逐条修改通过[11]8。

四、余 论

近代徽州向外迁徙的人口依然很多，通都大邑、偏远乡村到处可见徽州人的身影，他们为适应都市生存的需要而在旅居城

镇广泛设立同乡会。旅外徽州同乡会的形态不一而足，有的是从会馆转变而来，有的与会馆并行而立。部分地方以徽州府为单

位设立，有的地方以县为单位，有的地方则与宁国府联合设立，主要视当地徽州人的规模而定。同一地方各类同乡组织既独立

运行，又相互交叉，如在上海，徽州各县同乡会的会长、理事长、常务理事、常务监事等中坚人物，一般都在徽宁会馆和徽宁

旅沪同乡会中担任职务，由此构建了一张庞大的同乡网络，遇有重大事情，各同乡会能够迅速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形成群体

性的力量。与此同时，借用电报、电话等通信技术和新闻媒体，分散在各地的旅外徽州同乡会也能及时联络，形成超越地域的

同乡网络，每当徽州遭受溃兵骚扰或军队进驻时，各地同乡会互通声气，共同发声，对当局产生重要影响，为徽州避免动乱做

出了重要贡献。

同传统时期的会馆公所相比，近代旅外徽州同乡会的组织结构更为合理，强调民主和公开。同乡会的领导由选举产生，并

有任期限制，以全体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下设层级分明的办事机关，由专人负责，各司其职，理顺了事务办理流程和规

则，提高了办事效率。仅以经费管理为例，徽州同乡会的经费以会员交纳的会费为主，遇有特别事故，由财力殷实的会员认缴

特别捐。会费除维持同乡会日常运行外，结余资金和特别捐作为基金存储生息，每年的收支账目由财政科或会计科负责管理，

年终经监察委员会或评议部审核后，再向全体会员大会报告。如要动用基金，须提交理评联席会议或执监联席会议议决。这就

不会像会馆那样出现因资金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缺乏监督而导致贪墨侵蚀弊端。同乡会的治理架构强调制衡监督，评议部（或

评议委员会）是决策、监督机构，议决理事部（或执行委员会）的提案，本会预算、决算案，监督理事部处理的事务；理事部

（或执行委员会）是办事机构，综合处理同乡会事务，下设各部门分别处理相应事宜，庞杂无序的事务变得条分缕析。从而规

范了权力的使用范围，既能提高办事效率，又能做到民主公正，保证了同乡会的良性运行。

                                                       
8[1]《歙县旅沪同乡会第一届报告书•经办事件报告•筹设图书馆事件》。

[2]《歙县旅沪同乡会开会纪》，《申报》1924年 4月 22日。

[3]《婺源同乡会筹备会纪》，《申报》1928年 1月 31日。

[4]《婺源同乡会筹开职校》，《申报》1928年 7月 6日。

[5]《婺源同乡会开会记》，《申报》1928年 7月 24日。

[6]《镇江播音.新安图书部扩充》，《新安月刊》第 1卷第 7期，1933年 9月 25日。

[7]《各地同乡会消息•镇江•新安图书部征得大批藏书》，《新安月刊》第 2卷第 7、8期合刊，1934年 9月 25日。

[8]《镇江播音.新安小学筹备讯》，《新安月刊》第 1卷第 10期，1933年 12月 25日。

[9]《新安幼稚园筹备完成定期开幕》，《新安月刊》第 3卷第 1期，1935年 1月 25日。

[10]《新安幼稚园招生简章》，《新安月刊》第 3卷第 1期，1935年 1月 25日。

[11]《本埠徽音.新安幼稚园园董会议规程》，《新安月刊》复刊第 2期，1936年 12月 1日。



10

旅外徽州同乡会致力于服务同乡，救助同乡，保障同乡权益。1926年，徽宁旅沪同乡会共救助同乡 31人，徽宁同乡因“寻

友不遇”“来沪谋事失业”等而流离失所者，经人介绍或直接前来，向同乡会请求援助，同乡会根据求助目的，做出相应的处

理，尽量满足同乡的请求，对要求回里者，给予路费；对乞求棉衣者，转慈善团体代为解决；对要求介绍工作者，介绍进人相

应的工厂做工
[1]
。同乡会还为同乡排忧解难，调解纠纷，平抑冤屈。当旅外同乡遭受侵凌，生命财产不保时，同乡会出面处理；

同乡遇到劳资纠纷时，同乡会居中斡旋调解；同乡身陷官司时，同乡会代为聘请律师。同乡会已成为旅外徽州同乡的避风港和

救助所。

旅外徽州同乡会还注重与家乡的联系，关心桑梓发展，成为推动家乡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当徽州发生水旱灾害，亟

待救援时，旅外徽州同乡会积极行动，捐钱捐物，帮助家乡共度时艰。当大兵过境徽州时，为免家乡动荡、人民增加负担，旅

外徽州同乡会四处奔走，向当局疾呼。如 1923年，皖系军阀马联甲欲参与直、皖军阀争夺战，为避免战火延烧到家乡，徽宁旅

沪同乡会组织弭兵委员会，向北京、天津、南京、杭州、汉口各埠徽宁同乡暨各公团、各报馆致电，联合一致，向各有关当局

请命[2]。近代徽州社会的发展已离不开旅外徽州同乡会的支援，徽州地方官员也形成了动辄向旅外徽州同乡会求助的习惯。民国

《歙县志》在编纂过程中，歙县县长石国柱同歙县旅沪同乡会就首安堂是否人志、同乡会捐款等事项频繁书信往还。《歙县志》

编成后，歙县旅沪同乡捐资在上海印刷，体现了旅外徽州人对桑梓的深切情感[3]9。可以说，内外互动，已成为近代徽州社会发

展的一条重要路径，旅外徽州同乡的桑梓之情，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徽州社会的发展变化。

                                                       
9
[1]《徽宁旅沪同乡会第三届报告书•十五年份救助报告表》，Y4-l-304，上海市档案馆藏。

[2]《歙县同乡会职员会纪》，《民国日报》1923年 7月 25日；《徽宁同乡诘问马联甲》，《民国日报》1923年 7月 26日；

《徽宁同乡弭兵大会记》，《民国日报》1923年 8月 20日；《徽宁弭兵会委员会记》，《民国日报》1923年 8月 21日；《徽

宁弭兵会委员会纪》，《民国日报》1923年 8月 23日；《马联甲覆徽宁会馆电》，《民国日报》1923年 8月 24日；《徽宁弭

兵委员会纪》，《民国日报》1923年 8月 27日；《柏烈武等发起弭兵会》，《民国日报》1923年 8月 27日；《钱业复徽宁弭

兵会函》，《民国日报》1923年 8月 28日；《徽宁弭兵会委员会纪》，《民国日报》1923年 8月 31日；《和平会赞同皖人主

张》，《民国日报》1923年 8月 31日；《徽宁弭兵会委员会记》，《民国日报》1923年 9月 7日。

[3]《歙县旅沪同乡会第十三届报告书·文件》。此份材料复印件由歙县党史方志办邵宝振主任惠赐，谨致谢忱。


